文水县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任务7号）验收公示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7项整改任务文水县人民政府负责的整改事项已完成整改，并通过核查验收。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验收销号有关要求，现将整改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任务

监测弄虚作假行为屡有发生。山西省2023年开展打击环境监测作假行为专项行动，但部分企业和第三方检测机构弄虚作假问题依然突出，有关部门监管不到位。吕梁市鑫明泰化工公司在开展的自行监测中漏项缺项，排污许可证规定应监测的15种污染物，仅监测9种，且未按要求开展化学需氧量、氨氮浓度监测。山西科维检测技术公司存在采样人员无证上岗、擅自修改监测结果等问题，2023年以来为23家企业出具26份不实、2份虚假监测报告。

二、整改措施

1.责令文水县鑫明泰化工有限公司与山西科维检测技术公司终止自行监测服务合同，并依法依规立案查处。

2.2025年12月底前对山西科维检测技术公司出具的26份不实、2份虚假报告中涉及吕梁市交城县23份、文水县3份监测报告逐一开展审查，根据专家审查意见，分类做出处理。涉嫌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行为的，依据属地管理原则，移送注册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查处。

3.规范完善监测机构人员持证上岗和岗位管理制度。

4.在全市范围内继续开展打击环境监测数据造假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环境监测数据造假行为。

三、整改完成情况

1.吕梁市生态环境文水分局对鑫明泰化工公司未按规定开展自行监测违法行为行政处罚6.4万元。鑫明泰化工公司于2025年6月9日与原监测单位山西科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终止合同，并与省内权威监测机构山西嘉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重新签订《自行检测技术服务合同》。自2025年8月恢复生产以来，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中废水监测项目和频次开展自行监测，监测污染物内容为15项。截至目前，每月指标均达标。

2.针对原监测单位山西科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存在的监测缺项漏项问题，生态分局已将其纳入县域相关行业“黑名单”，并将该公司相关问题移送太原市尖草坪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处理。

3.举一反三，对山西科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在我县范围内其他同期服务的3家企业开展检查，未发现类似问题，目前此3家企业与山西科维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已终止合作，并与其他检测公司重新签订服务合同。同时，通过企业自查与专家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县79家持证排污企业自行监测工作开展全面检查，共发现问题20个，目前已全部完成整改；有4家检测公司在企业自行监测报告及原始记录中涉嫌弄虚作假，已移送检测公司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法查办。
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2026年6月3日至2026年6月13日，共10天）向文水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反馈。

联系电话（责任单位）:15534386892
电子邮箱（责任单位）:15534386892@163.com
2026年6月3日
